
华泰财险附加分期付费条款（2025 版 A） 

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费可以按照约定的分期支付日期和金额支付。 

若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，从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期间内发生保险责

任范围内的损失的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投保人在付清本保险合同项下全部保险费之前，如保险标的发生损失，保险人应支付的

赔偿金额超过投保人未支付的保险费时（含未到期保费），保险人有权在赔偿金额中扣除投

保人尚未支付的保险费。 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
